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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開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7次修正研商會議紀錄 

壹 開會時間：111年 5月 11日(星期三)下午 2時 30分 

貳 開會地點：大坪林聯合開 大樓 3樓首長決策室(採視訊方式) 

參 主席：李副 長永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王佩琪 

肆 出(列)席者及單位：(如後附簽到表) 

伍 主席致詞：略  

陸 業務單位報告：略  

柒 修正意見討論： 

一 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修正草案修正意見討論結論如下:： 

(一)草案第 10條第 1項參採財政部關務 (下稱關務 )建議，修正為

……中央主管機關得逕行沒入銷毀，或命申請人於 3個月內銷毀

或復運出口  

(二)草案第 33條第 3項參採關務 建議，修正為： ……中央主管機關

得逕行沒入銷毀，或命輸入者於 3個月內將輸入之爆竹煙火銷毀或

復運出口  

(三)草案第 34條第 2項參採關務 建議，修正序文為： 有下列各款情

事之一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停止其輸入或販賣氯酸鉀或過氯酸鉀 6

個月以上 3年以下 並增列第 2項第 2款規定: 違反第 19條第 1

項規定，未經許可輸入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數量之氯酸鉀或過氯酸

鉀 其餘款次遞延  

(四)草案第 34條參採關務 建議，增列第 3項規定： 有前項第 1款或

第 2款規定情形之一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逕行沒入銷毀，或命輸入

者於 3個月內將輸入之氯酸鉀或過氯酸鉀銷毀或復運出口  

(五)草案第 36 條參採關務 建議，修正為： 主管機關依……或第 34

條第 3項規定銷毀或沒入之物，所需運送 儲存地點租用 銷毀等

處理費用，由受處分人負擔  

(六)草案第 37條第 1項參採經濟部礦務局(下稱礦務局)及潘副教授日

南建議，修正為 供製造專業爆竹煙火使用之黑火藥與導火索之購

買 輸出入 運輸 儲存 處理 火藥庫之設置或變更及安全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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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事項，準用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之規定  

(七)對照表內有加劃邊線誤植情形，黃副教授敬德於會後另提供書面資

料供業務單位修正  

二 與會單位所提意見： 

(一)法務部： 

現行一般爆竹煙火認可相關業務，係由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專業機構

辦理，而草案第 7條說明十略以，認可業務改由中央主管機關 錄

之專業機構辦理，業者逕向 錄之專業機構申辦，其雙方為私法契

約關係，不涉及中央主管機關之行政委託 有疑義如下： 

1 業者與專業機構間如為私法契約關係，則依本條第 2項規定，為

何須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規範認可要件 審核方式 證書之

核(換) 註銷等事項？ 

2 業者對於專業機構之認可不合格決定不服，應如何救濟？ 

(二)本部法規會： 

草案第 32條至第 35條之法律效果為 沒入 及 停止輸入 ，其性

質應屬行政罰，建請由第 6章 附則 移列至第 5章 罰則  

捌 結論： 

一 依修正意見討論之結論事項，修正草案第 10條 第 33條 第 34條

第 36條及第 37條條文  

二 請法務部 本部法規委員會於會後提供書面意見資料，由業務單位釐

清草案第 7 條行政委託範疇及行政罰體例調整條文；另其他單位若

有意見，亦請提供書面資料，併予彙整召開第 8次研商會議討論  

玖 散會(下午 3時 15分)  






